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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
今日聊城 C05

本报聊城 8 月 10 日讯(记者

潘跃全 实习生 孟彩军

通讯员 宋绍忠) 7 月 14 日，

聊城市高唐县人民法院对一起

电热壶芯致人电死案一审宣判，

销售商丁某和潘某被判共同赔

偿 14 万元。8 月 9 日，高唐法院

工作人员称，俩人不服判决，向

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

高唐法院审理查明，2009 年
10 月 10 日，45 岁的张某在丁某

经营的高唐县赵寨子供销社生

产门市部，买了一支“裕顺牌”电

热壶芯。张某回家后，把电热壶

芯装在电热水壶上。

2009 年 10 月 14 日，张某妻

子孔某插上电热壶插销准备烧

水，却没想到被电击倒在地上。

高唐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全力抢

救，但孔某再也没醒过来。

高唐县公安局赵寨子派出

所调查认定，孔某系在家中使用

电壶烧水时死亡。高唐县公安局

出具《尸体检验鉴定书》结论证

实，死者孔某系电击死亡。警方

调查，致人电死的电热壶芯，是

丁某从潘某经营的高唐县胜国

土杂门市部批发的，产品上无生

产日期、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。

潘某说，进货来源和生产厂

家都是周村“裕顺电热电器厂”。

淄博市工商局周村分局登记信
息显示，该厂经营性质为个体工

商户，登记业主为何某，因没参
加年检，该厂已于 2008 年 12 月
8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2009 年 12 月，张某把丁某、

潘某和何某告上法庭，后来张某

对何某撤诉。据证据和各方陈

述，高唐法院认为，被告丁某和

潘某作为电壶芯在销售流转过

程中的销售者，在进货时疏于验

证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志，导

致有缺陷的电热壶芯出售给原

告，造成受害人孔某死亡。

2010 年 7 月 14 日，高唐县人

民法院判决如下：被告丁某、潘

某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共同赔

偿原告张某各项损失 142219

元。8 月 9 日，高唐法院工作人员

称，原告不服判决，已向聊城市
中级法院提出上诉。

新水河振兴路桥开始翻修
道路半封闭施工，车辆正常通行

本报聊城 8 月 10 日讯(记者 张召旭

实习生 张亚琼) 由于出城车辆长期

碾轧，新水河振兴路桥北侧桥面出现七

八条长短不一的裂缝。 9 日下午，聊城

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开始翻修该

桥面。

施工现场负责人康经理说，城区一

些建筑工地往城外运渣土，一般都走振

兴路，时间一长新水河桥北侧桥面就轧

坏了，桥面出现七八条裂缝。

附近居民陈先生说，前段时间，市
政处已经用沥青补上了桥面裂缝，可没

多长时间又轧坏了。“新水河振兴路桥

刚建成的时候，支撑桥面的十几块混凝

土板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些混凝土板集体
承载过往车辆，承压能力较强。”康经
理说，经过过往车辆长期碾轧，这些混

凝土板间出现了裂缝，现在属于单个混

凝土板承压，很危险。

康经理说，首先砸掉桥面上的混凝

土，然后由专业部门对混凝土板承压检

测，如果混凝土板难以承载负荷，就得

重新更换混凝土板。如果原有的混凝土

板可以继续使用，用新的螺纹钢筋与原

来的混凝土板之间的搭接钢筋进行焊

接。然后混凝土板上重新浇筑高强度混

凝土，桥面东西两侧各延伸 4 米，让桥

面更坚固。

新水河振兴路桥面北侧桥面出现了七八条

裂缝。

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（资料片）

电热壶芯漏电电死农妇
卖出不合格产品惹官司，两销售商一审被判赔偿 14 万元

格头条链接

法官介绍，电壶芯因生产厂家

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且产品无生产

日期、无警示标志和说明，而被认

定为缺陷产品，商家经销有缺陷的

产品造成消费者人身及财产损失

应承担完全责任。消费者遇到这种

情况，可以选择生产者或销售者作

为被告进行起诉，也可以对二者同

时起诉。

本报冠县 8 月 10 日讯(记者 谢

晓丽 实习生 程茜 通讯员 高
崇吉 王文峰) 近日，根据群众举
报，冠县质监局查获一未获得生产许
可证且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防水材
料造假窝点。

根据举报，经过多次摸底排查，

执法人员在位于该村外一废弃厂房
内，发现了造假窝点。

该局执法人员进入造假窝点后，

发现该窝点生产设备非常简陋，3 名

工人正在用一口大锅熬制生产原料，

院内堆放有生产用原料石粉、胶粉
等。在仓库内，执法人员当场查获标

有北京某公司厂名的假冒防水材料

成品 3 卷。该窝点负责人现场未能提
供营业执照等证件，涉嫌无证生产、

冒用他人厂名厂址。执法人员当场对

涉案产品进行了异地扣押。

目前，该案正在调查处理。

冠县查获

一防水材料造假窝点


